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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輔助警察隊改革的回應  
 
‧  自一九六七年後，各職級的輔警隊員在過去三十二年來，在執行一般前

線軍裝警務工作的表現，維持本港法紀治安，成績裴然，屢獲政府及市民

大眾的讚賞。  
 
‧  輔警隊之編制人數，及各輔警單位的指揮架構，在過去十多年來都是隨

新警區之成立及正規警隊人數之增長及指揮架構之演變，而作出相關修

訂。  
 
‧  再者，在一九九二年輔警隊的角色檢討後，基本上，所有輔警單位已不

再是以內部保安架構編制，而且所有職訓己集中在日常咇份巡邏，及警署

一般前線工作，不再接受內部保安訓練。警隊仍以內部保安釐定輔警隊的

將來角色而大量削減輔警隊之編制是漠視了輔警隊過去三十二年來的客觀

及認可之貢獻及發展。  
 
‧  同時，我們亦不明白為何檢討委員會突然否定了經過全面訓練，能獨當

一面處理一般前線軍裝警務工作的輔警功能。在此，我們還記得在一九九

二年當正規同事改變轉更制度時，輔警能全力接替咇份巡邏及警署內部一

般前線工作。而且在過去多年來，在一般人群管理行動時，亦能獨當一面

提供優質服務予市民。  
 
‧  檢討委員會的報告及執行，極之倉卒，指令於三月三十日頒佈而於兩天

後執行，完全不顧及所引起之不良後果，亦令人費解。現時取消 538 個輔

警特別職務配額（以每人 8 小時計算）即每天缺少了近千名輔警在街上巡

邏，其對維持本港法紀治安影響之深遠，實不言而喻，而近日之罪案趨勢

持續上升，亦不無關係。若由正規警隊提供同樣的巡邏人次，所需資源，

將會以數倍計。  
 
‧  善用輔警資源既符合特首在九八年施政報告的資源增值計劃的指示，亦

與財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最近的公務員改革的建議相符合，大量

減少輔警隊的出勤次數會直接影響隊員執行服務之質素，對社會亦會有負

面影響。  
 
‧  輔警隊員是有正職的。他們是犧牲休息及共聚天倫的時間去服務社會，

而且是在正規警隊需要時才奉命出勤。由於輔警不是公務員，所以沒有公

務員的一般福利，而且輔警非以一個連續性合約受僱，基本上完全沒有僱

傭條例的福利而是根據輔助隊伍薪津條例發放酬金。粗略比較，正規警隊

及輔警薪酬，在員佐級來說是四比一，而高級人員來說大約是十五比一。

所以在維持本港法紀治安來說，輔警隊是一個成本效益很高而不可忽視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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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輔助警察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在資源分配方面其所持之理由基於

正規人手足夠，實與特區政府的資源增值政策背道而馳。反過來說，若正

規警隊認為是次輔警改革的方向是正確及有效的，他們亦應該運用此模式

對正規警隊管理架構作出同樣改革，以節省更大量的資源。  
 
‧  在社會學來說，輔警身份雙重，亦警亦民，而且是來自社會各階層，加

上本身不是公務員，但當值時，與公務員並肩服務市民大眾，會產生一種

融和作用，大大拉近了警民的距離，並大大減少了執法者和市民的一般矛

盾和衝突。所以一個有效率的輔警隊，不單對正規警隊有利，而宏觀地對

整個社會公眾利益來說，亦只有百利而無一害。在世界各國，鄰近如星架

坡，遠至歐美都有類似輔警的組織，正是此原因。  
 
‧  若如檢討委員會報告所預計，在實行檢討計劃後，將會有大量現職輔警

人員流失，一則浪費了多年來所運用於訓練的資源，二則更令人憂慮是當

社會在有需要時，便會嚴重影響輔警隊支援正規警隊向市民提供優質服

務，因為縱使不斷招募新血，亦不能馬上替代一批有經驗的輔警人員，從

而影響社會的繁榮及安定。  
 
以下是我們輔警同人的要求：  
 
‧  基於以上所述的弊端，會對本港公眾利益有損；再者在財政上，政府現

在是每年一次過撥款給正規警隊作為兩個警隊的週年支出，因此撿討委員

會實應由警隊以外的獨立人仕主持，成員代表應來自保安局，公務員事務

局，財政科及正規與輔警各階層，以避免有既得利益或利益衝突之嫌，以

求達到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結論。  
 
‧  我們均衷心支持輔警隊改革，但我們同時亦深信任何重大體制改革必須

循序漸進，通盤構思，切實可行，才能達到合理合法，群策群力的三贏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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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警改革委員會所造成問題：  

 

（一）  未曾廣泛諮詢，所有檢討內容被列為機密，只有兩名輔警代表知悉

詳情。  

（二）  改革建議，既不合情，亦不合理。  

（三）  推行改革過急，缺乏週詳策劃。  

（四）  缺乏溝通，造成混亂局面。  

（五）  士氣嚴重地低落，尊嚴受損。  

（六）  與資源增值慨念，背道而馳，罔顧公眾利益。  

（七）  過去數月對一切建議，只作口頭交待，未作任何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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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問題一：  輔警改革的目的是因應不斷轉變的環境改善其管理及調配，相

信改革委員會，除了考慮到兩個警隊的利益外，亦應該考慮社

會整體的宏觀長遠利益。在一九九二年輔警隊的角色檢討後，

基本上，所有輔警單位已不再是以內部保安架構編制，而且所

有職訓已集中在日常咇份巡邏，及警署一般前線工作，不再接

受內部保安訓練。警隊仍以內部安定釐定輔警隊的將來角色而

大量削減輔警隊之編制是漠視了輔警隊過去多年來的客觀及認

可之貢獻及發展。  

 

問題 (i) 是否特區政府認為香港的社會將會出現動盪的局面，

而要加強內部保安及需要輔警擔當此任務？  

 

問題 (ii) 多年來所有輔警隊員都是由正規警隊提供專業訓練，

他們的優良表現有目共睹，為何在頃刻之間他們由能

獨當一處理日常軍裝前線工作，竟由幫忙突然變了正

規同僚的一個嚴重負累？即所有前線輔警隊員擔當軍

裝巡邏時都要正規同僚陪同出勤。  

 

問題 (ii i) 為何會大量削減輔警隊編制特別是不合比例地削減中

層管理人員？將他們集體調為後備人員是否浪費了這

批已受了訓練的人才呢？若由正規同僚或其他公務員

擔當他們留下的工作是否有成本效益呢？  

 

問題二：  善用輔警資源既符合特首在九八年施政報告的資源增值計劃的

指示，亦與財政司司長及公務員改革的建議相符合，大量減少

輔警隊的出勤次數會直接影響隊員執行服務之質素，對社會亦

會有負面影響。  

輔警隊員是有正職的。他們是犧牲休息及共聚天倫的時間去服務社會，而

且是在正規警隊需要時才奉命出勤。由於輔警不是公務員，所以沒有公務

員的一般福利，而且輔警非以一個連續性合約受僱，基本上完全沒有僱傭

條例的福利而是根據輔助隊伍薪津條例發放酬金。粗略比較，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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